
附件1

黄石市新的社会阶层人士

统战工作实践创新基地申报名单
填报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序号
	基地名称
	所属党组织名称
	基地负责人情况
	主要经验做法（300字以内）
	备注

	
	
	
	姓名
	职务
	电话
	
	

	一
	推荐申报市级基地（ *个，按照优先顺序排名）

	1
	
	
	
	
	
	
	

	2
	
	
	
	
	
	
	

	3
	
	
	
	
	
	
	

	4
	
	
	
	
	
	
	

	二
	现已建成基地（*个，不含推荐申报市级基地）

	1
	
	
	
	
	
	/
	

	2
	
	
	
	
	
	/
	

	3
	
	
	
	
	
	/
	

	4
	
	
	
	
	
	/
	

	5
	
	
	
	
	
	/
	

	6
	
	
	
	
	
	/
	

	7
	
	
	
	
	
	/
	


附件2

2022年黄石市新的社会阶层人士

统战工作实践创新基地申报表
	基地名称
	
	所属党组织名称
	

	基地负责人及职务
	
	联系电话
	

	主要经验

做法
	（3000字以内）

	近三年获

地市级以上奖励或表彰
	

	县（市、区）党委统战部或市直单位党组（党委）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黄石市委

统战部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联系人：                         联系电话：

（此表为样表，正反打印并盖章）

附件3

黄石市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实践

创新基地评价标准明细及评分表（试行）

受评单位（基地名称）：                             年  月  日

	评分项目
	项目名称
	项目内容
	得分
	扣分项目
	备注

	基础项目（100分）
	履行主体责任(20分)
	1.属地党组织每年至少研究1次基地建设工作，协调基地建设经费纳入基层建设相关经费保障和有关单位参与基地共建。(5分)
	
	
	

	
	
	2.基地建立党的组织，配备统战委员或统战工作联络员，主要负责人每年至少参加1次统一战线活动。(5分)
	
	
	

	
	
	3.基地党组织把统战工作纳入重要工作职责，与党的建设其他工作同谋划、同部署、同推进、同考核。(5分)
	
	
	

	
	
	4.基地统战委员或统战工作联络员主动谋划推进统战工作开展，支持帮助骨干队伍发挥作用、开展活动。(5分)
	
	
	

	
	思想政治建设(25分)
	5.及时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要讲话、指示、批示以及各级重要会议、文件精神。(10分)
	
	
	

	
	
	6.把思想政治教育纳入工作或业务培训计划，每年至少组织党外骨干队伍开展1次专题政治教育。(5分)
	
	
	

	
	
	7.积极开展经常性思想政治工作，结合重大节日、重要时间节点开展形式多样的教育活动。(5分)
	
	
	

	
	
	8.建立并落实党组织成员与党外骨干队伍列名联系制度，每年至少开展1次谈心交流活动。(5分)
	
	
	

	
	骨干队伍建设(20分)
	9.建立一支政治坚定、业绩突出、群众认同，能够影响带动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发挥作用的党外骨干队伍。(5分)
	
	
	

	
	
	10.党组织负责人和统战委员、统战工作联络员对党外骨干队伍政治态度、利益诉求、生活品行、现实表现清楚。(5分)
	
	
	

	
	
	11.搭建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平台载体，每半年至少开展1次品牌创建活动。(5分)
	
	
	

	
	
	12.落实邀请骨干中的代表人士参加重要会议、重大事项征求意见等制度。(5分)
	
	
	

	
	活动场所建设(20分)
	13.有统战工作的活动场所，场所内有宣传统一战线理论政策内容和基地建设情况展示。(5分)
	
	
	

	
	
	14.有关业务主管单位落实统战工作责任，主动参与基地建设，帮助改善基地保障条件。(5分)
	
	
	

	
	
	15.建立必要的建设管理制度和反映基地党组织开展工作、党外骨干队伍开展活动、服务社会成果展示的资料。(5分)
	
	
	

	
	
	16.运用互联网技术，建立基地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动态数据库，打造线上学习交流、管理服务平台。(5分)
	
	
	

	
	工作总结宣传(15分)
	17及时进行基地建设管理经验总结，每年至少形成1份高质量经验材料。(10分)
	
	
	

	
	
	18.及时上报基地建设和活动开展的工作信息。(5分)
	
	
	

	加分项目(20分)
	作用发挥明显(20分)
	1.基地建设经验在全省基层统战工作现场会、全省统战部长会议上交流发言，或作为省级以上统战工作现场会观摩场所、经验材料在中央统战部《中国统一战线》刊发。(每项加3分，最多7分)
	
	
	

	
	
	2.基地建设经验在全省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基地建设现场会作大会交流发言、作为现场观摩场所，或被省委统战部《统战工作》刊发。(每项加2分，最多5分)。
	
	
	

	
	
	3.基地建设经验被省委统战部及以上网站、省委统战部简报、《统一战线》刊发(不含消息类)，或在市州级有关统战工作会议上交流发言、作为市州级统战工作会议观摩场所。(每项加1分，最多3分)
	
	
	

	
	
	4.基地代表人士或集体建言献策、调研成果被地市级以上领导批示，或获得地市级及以上表彰奖励。(每项加1分，最多3分)
	
	
	

	
	
	5.基地或联系的代表人士获得地市级以上其他表彰奖励。(每项加1分，最多2分)
	
	
	




